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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府办规〔2024〕7 号

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定安县简易建设项目“零审批”

改革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，县发展控股有限公司、县公

共事业公司、县塔岭园区公司、县现代农业公司：

《定安县简易建设项目“零审批”改革实施方案》已经十六

届县政府第 8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7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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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安县简易建设项目“零审批”
改革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、海南省关于“放管服”改革和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，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

关于复制推广一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经验的函》（建办

厅函〔2021〕125 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

要素保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3〕89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海

南省营商环境建设系统 2024 年重点工作任务〉的通知》（琼营

〔2024〕25 号）、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印发〈强化自然

资源要素保障推进投资扩容增效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

（琼自然资管〔2024〕64 号）、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

印发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

换新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管〔2024〕66 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开展简易建设项目“零审批”改革，简化简

易工程建设审批流程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、二十届历次全会以及省第八次党代会、八届省委历次

全会精神，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主线抓手，进一步优化我

县营商环境，通过清单内建设项目“零审批”的方式，推动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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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能向减审批、强监管、优服务转变，助力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

发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建立《定安县简易建设项目“零审批”清单》（见附件 1），

凡是“零审批”清单内的建设项目，无需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建

设工程/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，必须严格

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等法

律要求及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建设，行业主管部门、监

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。通过“零审批”的方式，为项目“松绑”、

为企业“减负”，不断提高企业、群众满意度，同时强化事中事

后监管，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。

三、适用范围

定安县辖区内符合“零审批”清单的建设项目；涉及土地、

产权纠纷的，不适用本方案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定安县辖区内，符合“零审批”清单

的建设项目实施报告制，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严格按

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建设，确保建设质量和施工安全，并在

开工前三天向县营商环境建设局提交《定安县简易建设项目报告

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强化日常监管。县营商环境建设局要及时推送报告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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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至行业主管部门及执法部门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等主管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，发现违法线索及时移送

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

处理建设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县营商环境建设局、县政务服务中心

要积极主动对接群企，了解群企诉求，提供“零审批”政策咨询

服务，引导群企依法依规建设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“零审批”改

革工作，按照职责分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不得推诿扯皮。

（二）形成工作合力。各职能部门切实承担工作责任，依据

各自职责，做好指导服务，当好“店小二”。各部门要加强协调

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认真落实“零审批”改革工作，确保简易

建设项目“零审批”取得实效。

附件：1.定安县简易建设项目“零审批”清单

2.定安县简易建设项目报告表

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7月 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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